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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本文集收录了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专职与兼耽（本校）研究人员发表的论著37篇。
从时间上看起自1980年，迄至2006年。
虽然作者关注的热点不同，涉猎的方面和切入的角度也有异，但都围绕着一条主线，那就是弘扬中华
法文化，这是法史学人的天职。
为了展示学术发展的真实进程，所录文章除个别错字改正外，不做改动。
    中国政法大学从1990年起，便招收中国法文化方向的博士研究生。
我在1991年3月19日《人民日报》海外版发表《简谈中国法律文化》一文提出：“要从浩瀚的法律文化
资料中吸取精华，为当前的法制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如果说十六年前中国法文化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蓓蕾阶段，那么今天已经是万紫千红的春深花圃，中
青年学者迅速成熟起来，成为中国法文化研究的中坚力量。
    有着四千余年法制文明悠久历史的中国，遗留下来的法文化宝藏积淀雄厚、博大精深。
它吸引着国内外无数学者去研究、探索，寻找中华民族先人们所创造的法文化的辉煌。
我们研究编写中国法文化的历史，其实是在编撰着中华民族的骄傲，是在释放着中华民族的魅力，是
在为后代塑造中华民族的尊严。
    这本文集说明了中国政法大学法文化研究者所走过的崎岖之路，并且预示着他们在这条路上将永不
停息、永远攀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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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父慈子孝，天经地义。
以血缘关系与婚姻关系为纽带联结而成的亲属团体内部，自然形成包括权利与义务等内容的伦理亲情
关系。
每一个体依其血缘身份，相对于团体内部其他亲属成员，享受不同权利，并承担不同义务。
伦理规范的作用在于维持血缘、婚姻关系中具有自身特征的伦理秩序。
与伦理规范不同，法律则专注于人的社会性，调整普遍存在的一般性社会关系。
由于直接目的的不同，伦理与法律在履行自身功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冲突。
伦理与法律的冲突最集中地体现在义务方面，体现在基于伦理关系而形成的亲情义务和以国家统治为
基础的法律义务之间的冲突。
伦理关系中，关系人被赋予一种超社会的亲情义务。
子女孝顺父母，卑幼侍奉尊长，不需要任何涉及社会关系的理由，前者由其自然身份，就必须承担其
相应的义务。
而与此同时，任何一个社会个体，由其社会地位所决定，他必须承担相对于国家、组织或其他社会个
体的法律义务。
法律义务的履行，受到国家强制力的驱动。
而每一个社会个体，均一身二任。
既是特定的家庭成员，又是一般意义上的社会成员；在具有伦理身份的同时，又具有社会身份。
两种身份，要求他必须同时履行两种义务。
如何协调伦理亲情与法律的关系，减少二者之间的冲突，以使得它们更有效地维系社会的存续，这是
不同的社会文明一直在探寻的问题。
伦理亲情与法律的冲突，在注宗法、重伦理的东方社会，表现得尤其激烈。
为化解这一冲突，传统的中国文明确立了一条复杂的、具有典型东方色彩的情法关系原则：情法并立
、互为轻重。
既不以法伤情，又不以情淹法，并重情法，以共同为治。
其具体方法是，伦理入于法，亲情义务法律化；区别不同情况，分别采取法就于情、情让于法、或情
法互避的解决模式。
中国古代关于情与法的冲突以及为这一冲突而确立的解决模式对于中国社会的影响是深重的。
中国古代统治者在制度建设方面，不乏立法者的机智。
他们使得与中国传统社会格格不入的法律为人们所接受，尽管与生俱有“恶法”的性质和“息讼”的
要求，在礼入于律、情人于法的前提下，立法者通过“情法并立”这一模式，解决了就其性质而言难
以解决的矛盾，表明了在立法技术上的较高水平。
但同时，这一模式的确立，也使得法律的发展始终未能摆脱伦理道德的限制和约束；从制度到观念，
法律都未能达到独立发展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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